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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重视著作权保护

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：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：2006-1-13 期数：504 阅读：716次

      林晓玉、张宏伟在《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》2005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，民族民间文学艺

术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，具有群体性、延续性、相对公开性、地域性等法律特征。

我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被利用的情况日益增多，但这种利用并未给创造这些艺术作品的民

族带来同等程度的经济利益，反而成为典型的版权侵权行为，无具体的、可操作性强的法律规范

做依据是根本原因。针对这种情况，作者提出加强我国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立法

建议，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主体，原始著作权应归国家或相关民族的有关机构；民间文

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主体行使著作权，应当以保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、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繁荣和

发展为基本原则。为了保护国家和民族利益，应当规定派生作品的著作权人不得将作品向国外的

组织或个人转让。此外，也应当适用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、法定许可、强制许可等制度对派生

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予以一定的限制，从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正当利用，促进民族文化的

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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